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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观意字（2019）第0459号 

致：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公司委托，作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依据《公司法》《证

券法》《重组办法》《创业板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收购管

理办法》及《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国资委《国有股权管理办法》等规定，就公司本次

重组出具了观意字（2019）第0226号《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拓红

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191209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律师就其中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进行

了核查并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同时鉴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以2019年4月30日为基

准日对本次重组标的公司进行了加期审计，本所律师就基准日新增和变化的重大

法律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基于上述一并出具了观意字（2019）第

0429号《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现根据本所律师对《反馈意见》所涉相关法律事项的进一步补充核查，出具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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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系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所述律师发表法律意见的前

提和声明事项适用于《补充法律意见书（二）》。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所使用的简称含义均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使用的简称含义相同。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仅供上市公司对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的回复

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轩宇空间的盈利能力对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依赖 

轩宇空间向航天科技集团内部单位的销售占比较高，并且存在一定程度的关

联采购，这是基于我国航天产业的总体布局、历史格局和发展现状，为标的公司

业务发展需要而形成。 

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主要包括核工业、航天、航空、船舶、兵器、军工电子六

大产业集群。航天科技集团主要从事运载火箭、各类卫星、载人飞船、货运飞船、

深空探测器、空间站等宇航产品及相关配套产品和战略、战术导弹武器系统的研

究、设计、生产、试验并提供发射服务。根据2013年以来《国际太空》杂志每年

发布的《世界航天器发射统计分析》，航天科技集团是我国航天器承包商中占比

最高的单位。按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6年发布的《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及

国防科工局2017年发布的《“十三五”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规划》，我国将于2016

—2021期间启动实施一批新的航天领域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根据已公布的

任务承担情况，航天科技集团未来一段时期依然是我国航天器承包商中占比最高

的单位。 

航天产业的整体发展带动了产业相关的电子信息技术、精密生产制造以及宇

航级微电子技术等领域的快速发展。2016年以来，轩宇空间为多项航天重大工程

提供配套产品，测试与仿真系统已用于嫦娥四号分系统地面测试、嫦娥五号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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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火星车姿轨控及推进测试、空间站地面综合测试设备等重点项目；微系统

产品在宇航用芯片领域实现了国产化替代，已批量用于北斗、对地观测、通讯等

重要卫星系统。 

轩宇空间通过为航天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提供配套产品，积累了大量技

术、服务及产品优势，已经与航天产业内众多客户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随着

太空空间站、月球和火星探测、北斗卫星导航等我国航天产业重大工程的推进，

轩宇空间的盈利能力预计将稳步增长。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鉴于我国航天产业的既有布局和业务特殊性，航天

科技集团是航天器承包商中占比最高的单位，轩宇空间向航天科技集团内部单位

的销售占比较高，并且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采购具有其客观必要性。轩宇空间凭

借技术、服务及产品优势已经与航天领域内众多客户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其

盈利能力随着航天产业的发展预计将稳步增长，不存在对关联交易的重大依赖。 

 

二、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核心技术人员事业编制情况、《劳动合同》对于期

限以及解除条款的约定 

序号 姓名 标的公司 
是否为事业编制

员工 
《劳动合同》中关于期限的约定 

《劳动合同》中

是否规定了解

除、终止条款 

1 崔星 轩宇空间 是 2018 年 12 月 3 日-2021 年 12 月 2 日 是 

2 戴居峰 轩宇空间 是 2018 年 12 月 3 日-2021 年 12 月 2 日 是 

3 张孝贤 轩宇空间 否 2014 年 12 月 8 日-2019 年 12 月 8 日 是 

4 毛新涛 轩宇空间 否 2016 年 3 月 11 日-2021 年 3 月 11 日 是 

5 汤浩 轩宇空间 否 2016 年 7 月 31 日-2021 年 7 月 30 日 是 

6 魏大忠 轩宇空间 是 2018 年 12 月 3 日-2021 年 12 月 2 日 是 

7 刘鸿瑾 轩宇空间 是 2018 年 12 月 3 日-2021 年 12 月 2 日 是 

8 刘科 轩宇空间 是 2018 年 12 月 3 日-2021 年 12 月 2 日 是 

9 吴雷 轩宇智能 是 2018 年 12 月 4 日-2021 年 12 月 3 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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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标的公司 
是否为事业编制

员工 
《劳动合同》中关于期限的约定 

《劳动合同》中

是否规定了解

除、终止条款 

10 张韬懿 轩宇智能 是 2018 年 12 月 4 日-2021 年 12 月 3 日 是 

11 唐强 轩宇智能 是 2018 年 12 月 4 日-2021 年 12 月 3 日 是 

12 朱志斌 轩宇智能 是 2018 年 12 月 4 日-2021 年 12 月 3 日 是 

13 张立志 轩宇智能 是 2018 年 12 月 3 日-2021 年 12 月 2 日 是 

 

三、补充披露轩宇空间相关项目先后开工的原因，未能在2019年4月15日前

竣工的原因 

1、补充披露轩宇空间相关项目先后开工的原因 

2016年初，轩宇空间向航天科技集团上报6#综合配套楼、5#生产试验厂房的

建设项目立项及可行性研究报告。其中，6#综合配套楼的初步设计报告于2017

年5月9日获得航天科技集团批复，于2017年12月5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并同时开工。 

因轩宇空间业务规模扩展较快，5#生产试验厂房建设方案于2017年进行了调

整，调整后的初步设计报告于2018年8月7日取得航天科技集团批复。随后，轩宇

空间开展项目建设图纸设计、招标和签订合同等工作，并于2018年11月具备开工

状态，由于冬季采暖季无法开展大型作业施工等原因，5#生产试验厂房于2019

年3月14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同时开工。 

2、补充披露未能在2019年4月15日前竣工的原因 

根据轩宇空间相关项目的总承包单位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现场核查，轩

宇空间上述地块未能在2019年4月15日前竣工的具体原因如下： 

轩宇空间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进行了临时设施及临时道路等辅

助工程的施工作业，但因轩宇空间上述地块位于顺义航天产业园内，该园区四周

均为市政绿化用地，根据北京市施工管理的相关规定，园区出入口需要平整道路

并布置洗车设施，在此之前施工车辆无法出入。但根据《北京市大气污染综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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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领导小组2017年9月6日印发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北京市细化落实方案》（京大气[2017]1号），要求采

暖季（2017年11月15日-2018年3月15日）停止各类道路工程土石方作业，上述原

因直接导致轩宇空间项目无法开展施工出入口的施工作业工作，直至2018年3月

25日采暖季结束后，轩宇空间6#综合配套楼项目建设工程的主体工程方才实际开

展施工作业。 

同时根据施工现场总承包单位统计，自2018年3月25日建设工程主体工程可

以开展施工作业起，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281天内，施工现场受空气污染预

警、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重大活动保障以及建材行业错峰生产、大宗物料错

峰运输等原因影响，停工时间达到了117天。2018年采暖(2018年11月15日-2019

年3月15日)以及重大活动保障期间，各类道路工程土石方作业依然受限。自2019

年3月29日建设工程可以开展施工作业起，至2019年6月16日期间的79天内，亦受

到恶劣天气、重大活动保障等原因影响，停工时间达到了31天。 

综上原因，轩宇空间上述地块未能在2019年4月15日前竣工。 

 

 (以下无正文，接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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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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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韩德晶  

             

经办律师： 郝京梅  

                       张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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